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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京 学 院 文 件
西京校学〔2023〕21 号

关于印发《西京学院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

功能室和职能中心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中心（部）、处室，行健书院：

经学校研究，现将《西京学院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功能室和

职能中心建设实施方案》予以印发，请各单位认真学习并遵照执

行。

西京学院

2023年 9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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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京学院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功能室

和职能中心建设实施方案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

教育大会精神，全面贯彻《西京学院关于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

治工作实施意见（2021—2025）》精神，进一步落实《西京学院

学生社区“一站式”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方案》（西京党学

〔2022〕1号）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以西京学院“住宿书院”学生管理

模式综合改革成果为基础，依托三全育人机制建设，按照“二级

学院办书院”的总体思路，由书院牵头，学院具体落实，十大育

人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全面参与，将学生社区打造成为生活管理、

文化教育、人格培养多重功能的教育空间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

全面发展。

二、加强领导

建立以书院为主、相关学院积极配合的工作机制。由各书院

院长，对应学工副院长、综合办公室、学生科长、教务科长、教

研科长共同组成本书院社区的领导机构，负责建立完善本书院社

区的组织架构、工作队伍、配套的政策和月例会制度，领导和组

织协调本书院社区日常工作运行等。

三、对应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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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钧书院社区（3、4、7号公寓）由会计学院、土木工程学

院组成，至诚书院社区（15、16、17号公寓）由传媒学院、机

械工程学院组成，创业书院社区（1、2、14号公寓）由商学院、

计算机学院组成，允能书院社区（6、9、18号公寓）由医学院

和电子信息学院组成，博雅书院社区（5、11、12号公寓）由设

计艺术学院、人文与教育学院组成，行健书院社区（8、10、13

公寓）由全校遴选学生组成，书院独立运行。

四、职能中心

1号公寓：学科竞赛指导中心，由教务处和商学院共建。

2号公寓：创新创业教育辅导员工作室，由学工部和计算机

学院共建。

3号公寓：李贺网络思政创新工作室，由工会和会计学院共

建。

4号公寓：班主任辅导中心，由教务处和土木工程学院共建。

5号公寓：社会实践育人中心，由团委和设计艺术学院共建。

6号公寓：资助育人中心，由学工部和电子信息学院共建。

7号公寓：王震创新工作室，由工会和会计学院共建。

8号公寓：朋辈互助中心，由学工部和行健书院共建。

9号公寓：学业指导中心，由学工部和医学院共建。

10号公寓：劳模（大国工匠）工作室、学生事务服务点及

劳动技能中心，由学工部和行健书院共建，作为学校对外接待参

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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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号公寓：马璐创新工作室，由工会和人文与教育学院共

建。

12号公寓：学生事务服务点及劳动技能中心，由西安华煜

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和设计艺术学院共建。

13号公寓：“卓越计划”辅导员工作室，由学工部和行健

书院共建。

14号公寓：征兵预备役展示宿舍，由学工部和计算机学院

共建。

15号公寓：全国双创样板党支部，由组织部和机械工程学

院共建。

16号公寓：科研指导中心，由科研处和传媒学院共建。

17号公寓：职业指导中心，由大学生创业就业中心和传媒

学院共建。

18号公寓：赵玉真创新工作室，由工会和电子信息学院共

建。

体育馆：由体育教育中心建体育教育职能中心。

以上工作室和职能中心均由对应职能部门和所在楼栋对应

学院共同负责日常运行，公共艺术教育中心、体育教育中心和马

克思主义学院按照业务分工紧密对接学院，指导各学院开展一院

一品美育实践教育、体育教育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。学工部负责

日常监督检查和指导。

五、教职工进公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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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学校“一站式”学生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单位为依托，

各学院教师入驻本单位所负责楼栋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各行政部门人员原则上到分管校领导联系的学院（书

院）公寓楼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公共艺术教育中心、体育教育中心、马克思主义学院

教师由学工部统筹分配至各公寓楼。

（四）入驻教职工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积极走访学生宿舍，

关心学生的学习、生活，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；在学业指导、

学风建设、学科竞赛、实践活动等方面，要针对个体差异进行精

准化、个性化的指导和帮扶，帮助学生答疑解惑。学院应明确教

职工具体工作内容，并加强监督检查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学院负责统筹进驻社区的管理队伍、导师队伍，并做

好日常工作监督检查与指导。

（二）组织部将学生社区建设纳入职能部门和各学（书）院

考核范围，强化基于考核的激励和问责机制、考核结果统筹经费

分配和各职能部门、各学（书）院业绩奖励；人事处负责将“教

师参与一站式学生教育管理及成效”纳入职称评定、评优评先中。

（三）学工部根据《西京学院三全育人工作清单》《西京学

院学生社区“一站式”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对入

驻社区的职能中心、工作室每学期进行一次过程考核，修订《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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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学院星级社区工作考核办法西京学〔2015〕44号》，每学年

进行一次评优评先，开展星级学生社区创建挂牌活动。

（四）学院按照不低于 5万元/年标准设立专项建设经费，用

于功能室和职能中心建设、活动支持和师生奖励等，保障社区建

设工作有力推进。

（五）学工部负责持续优化“对口帮扶机制”，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主体的“激励与反馈机制”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测评

机制建设，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。

（六）校团委为入驻社区的各职能中心、工作室、十大育人

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开通“西京学院二课堂综合素质教育及测评信

息化系统”用户账号，各职能中心、工作室定期面向学生发起实

践教育活动，并按要求进行综合素质赋分。

（七）校团委负责综合性社团建设及其他全校性兴趣类，涉

及学科专业和一院一品的社团全部由各学院建设管理。学生社区

职能中心要建立与职能相匹配的学生社团。校团委对以上社团的

建立和运行要进行指导和宏观管理。

（八）各书院负责，以宿舍楼群为单位，设立书院（社区）

名牌、LOGO、院训等。在公寓楼道和公共空间，树立醒目党建

标识，通过情境教育助力学生实现思想升华。

西京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3年 9月 15日印发


